
□湖北省优秀期刊

□·92·2014.4

浅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苗 楠 薛洪岩（副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商学院 天津 300134）

【摘要】本文主要对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的单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税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分析梳理了

涉税换入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价值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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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准则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

财政部于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CAS 7）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如下

定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

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

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指出：在认定涉及少量

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通常以补价

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低于25%作为参考。

当企业之间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换入资产入

账价值的确认和计量是重要环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有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两种计

量基础，本文主要探讨公允价值计量基础的单项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涉及增值税的会计处理问题。

二、等价交换情况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1. 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涉及补价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换入非货币性资产与换出非货币

性资产的公允价值相等。CAS 7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准则和应用指南均未

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公允价值”做出详细阐释。《企

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应当视同销售货物。《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

所称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公允价值

确定收入额，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此

规定和会计准则中以公允价值确认收入的规定是一致

的。笔者认为，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且我国目前实行价

税分开的会计核算体制，所以在会计和税务处理中，以公

允价值确认的收入均不包含增值税。

既然公允价值不含增值税，应用指南给出的换入资

产入账价值中都未加入增值税销项税额，而却可以抵扣

进项税额呢？笔者认为，这正是准则和应用指南应改进和

完善的地方。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实际上相

当于购置资产的过程，因此其入账价值应按照购买该项

资产的初始计量原则确认。因此笔者建议，对于换入的非

货币性资产，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应按以下公式确认：

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值税

销项税额+应支付为换入资产而发生的各种税费-可抵扣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例1：甲公司以其生产的电脑交换乙公司生产的打印

机。在交换日，换出电脑的账面余额为 30 000元，公允价

值为70 000元；换入打印机的账面余额为40 000元，已提

存货跌价准备 2 000元，公允价值为 70 000元。甲公司为

换入打印机另支付运杂费 3 000元。甲、乙公司均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整个交易过程中，除支付运杂费外，没有

发生其他相关税费。假设甲、乙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双方

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交易价格公允。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换入打印机的入账价值 =
70 000×（1+17%）+3 000-（70 000×17%）=73 000（元）。

借：固定资产——打印机 73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进项税额）11 900（70 000×17%）；贷：主营业务收入

7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
（70 000×17%），银行存款3 000。借：主营业务成本30 000；
贷：库存商品——电脑30 000。

乙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换入电脑的入账价值=70 000×
17%=70 000×（1+17%）-70 000×17%=70 000（元）。借：固

定资产——电脑 7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1 900（70 000×17%）；贷：主营业务收入7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 900（70 000×
17%）。借：主营业务成本38 000，存货跌价准备2 000；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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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商品——打印机40 000。
2. 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在实务中，换入资

产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相等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时

就会发生补价，以实现公平交易。对于支付补价方，换入

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支付的补价+应支付

的各种税费-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对于收到补价

方，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收到的补

价+应支付的各种税费-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对于

公式中“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各种税费”的相关结论，

与等价交换的情况相同，在此不做赘述。此处将详细分析

公式中所涉及的“补价”。

补价是在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相等的

情况下发生的，由于公允价值不含增值税，因此，补价是

指不含增值税的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当换入、换出资产增值税的计税价格不同时，这部分增值

税差额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这部分增值税差额应包

含在“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中，例如甲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低于乙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换入乙资产，甲除了需

要支付补价外，还要支付甲乙资产的增值税差额，如果这

部分差额在“银行存款”科目中反映，就相当于补价是含

税公允价值的差额，这和会计准则相悖。其实，这部分增

值税差额可以看作甲为换入乙资产需承担的额外费用，

所以在“应支付的各种税费”中反映较为合理。另外，在实

际业务中，收到或支付的银行存款是指换出资产和换入

资产含税公允价值的差额。故可得出如下结论：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增值税销项

税额+支付的补价（或：-收取的补价）+应支付的各种税

费（包括换入、换出资产增值税差额）-允许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增值税销项税额+支付的

银行存款（或：-收取的银行存款）+应支付的各种税费-
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增值税

差额已经包含在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中，所以，在做会计

分录时，“银行存款”科目需填列的是不含增值税的补价，

而不是收到或支付的银行存款。

例2：甲公司以公允价值为75 000元的生产用设备与

乙公司的公允价值为 80 000元的库存商品进行交换，双

方的增值税税率都是 17%，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同时甲公

司支付给乙公司银行存款5 850元，乙公司为换入资产支

付运费 10 000元（假设营业税税率为 7%）。双方未发生为

换入资产的其他相关税费。

方法一：甲公司换入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75 000×
（1+17%）+5 850÷（1+17%）+（80 000×17%-75 000×
17%）-80 000×17%=80 000（元）

乙公司换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80 000×（1+17%）-
5 850÷（1+17%）+（75 000×17%-80 000×17%+10 000）-

（75 000×17%+10 000×7%）=84 300（元）

方法二：甲公司换入库存商品的入账价值=75 000+
5 850+75 000×17%-80 000×17%=80 000（元）

乙公司换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80 000-5 850+10
000+80 000×17%-（75 000×17%+10 000×7%）=84 300
（元）

由例2可以看出，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换入资产的入账

价值是相同的。因此，补价是不含增值税的公允价值的差

额，而且把增值税差额计入“应支付的各种税费”中不会

影响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三、不等价交换情况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在实务中，交换双方企业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特殊需

要而约定在不等价交换情况下不支付或少支付补价，这

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等价交换。准则和应用指南均未对此

种情况做出详细规定。笔者认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本质

上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遵循“自愿”的交易原则，不支付

或少支付补价是交易双方自愿约定的，对于收取补价方，

少收取的补价是为满足自己特殊生产经营需要承担的代

价。“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实际上相当于购

置非货币性资产的过程，而换出资产实际上相当于销售

或处置该项资产的过程。因此，少支付或者少收取的补价

应作为利得或损失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四、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我国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相

关概念还有待完善，需对一些易产生分歧的概念做出详

细阐释，比如公允价值，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而言，所涉

及的公允价值的计量是不含增值税的，而在确认换入资

产的入账价值时，由于会涉及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此时应加上增值税销项税额，即含税公允价值。比如补

价，由于补价是在换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不相等的情况

下发生的，所以补价中不含增值税；换入、换出资产的增

值税差额需在“应支付的各种税费”中反映，以调整换入

资产的入账价值；当交换双方约定不支付或少支付补价

时，少支付或者少收取的补价应作为利得或损失计入营

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这样就会为交易双方提供更加

完善的制度环境，增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相关性，交易

双方财务报表的质量也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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